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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方式：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2024年度股

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15:00。

3.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2025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礼士智选假日酒店会议室（地址：北京东城区礼士胡同18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公司董事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周现坤先生主持

7.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位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1人， 代表股份1,476,641,26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52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419,116,23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6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8人，代表股份57,525,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3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0人， 代表股份58,731,6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1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1,206,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8人，代表股份57,525,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36％。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总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02,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对420,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6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92,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09％；反对42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0％；弃权6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596,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2％；反对421,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弃权6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86,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04％；反对421,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80％；弃权6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6％。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07,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420,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6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97,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94％；反对42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0％；弃权6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6％。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54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448,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647,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34,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27％；反对448,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43％；弃权647,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9％。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516,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8％；反对450,8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674,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06,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44％；反对450,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6％；弃权674,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81％。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9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反对360,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弃权583,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87,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19％；反对36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8％；弃权583,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43％。

7.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89,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5％；反对433,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弃权5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79,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92％；反对433,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8％；弃权5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0％。

8.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92,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8％；反对430,5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弃权5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83,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54％；反对430,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0％；弃权5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16％。

9.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77,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反对484,78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67,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92％；反对484,7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4％；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4％。

1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708,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8％；反对452,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98,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19％；反对452,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3％；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8％。

1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708,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8％；反对452,4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98,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19％；反对452,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3％；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8％。

12.审议通过《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61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3％；反对420,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609,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01,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65％；反对420,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3％；弃权609,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2％。

1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投资、经营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5,73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反对423,3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29,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39％；反对423,3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4％。

14.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71,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58％；反对481,58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0％；弃权4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71,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58％；反对481,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0％；弃权4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2％。

1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99,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30％；反对453,181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16％；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99,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30％；反对453,1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16％；弃权4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4％。

（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1.关联股东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存在的关联关系：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17,909,637股。

4.回避表决情况：针对上述议案14和议案15，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均按要求进行了回避表决，且相关

议案均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汪华、王和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45� � � � �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5-028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万锋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者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布朗路1号银星智界一期2号楼16层贵宾会

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7人， 代表股份116,748,2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26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15,215,2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7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2人，代表股份1,533,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人， 代表股份1,533,0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人，代表股份1,533,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3％；反对616,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2％；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807％；反对616,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40％；反对616,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2％；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112％；反对616,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6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0,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3％；反对616,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2％；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807％；反对616,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40％；反对616,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2％；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112％；反对616,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226％；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6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0,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24％；反对626,3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5％；弃权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872％；反对626,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553％；弃权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75％。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51,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34％；反对645,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5％；弃权5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655％；反对645,0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751％；弃权5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9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拟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57,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25％；反对718,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5％；弃权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012％；反对718,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761％；弃权7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2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8.01�审议通过了《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者的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611％；反对659,4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144％；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611％；反对659,4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144％；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5％。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提案8.02�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99,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3％；反对664,4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1％；弃权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278％；反对664,4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406％；弃权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1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999,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3％；反对698,9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87％；弃权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278％；反对698,9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911％；弃权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44,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68％；反对599,8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8％；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632％；反对599,8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267％；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0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6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26％；反对605,3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5％；弃权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35％；反对605,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855％；弃权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2.00�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2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69％；反对656,1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0％；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499％；反对656,1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992％；弃权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0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3.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063,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8％；反对627,7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7％；弃权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548％；反对627,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466％；弃权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8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林培伟、李思源）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

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43�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25-029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德

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

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

公司回购账户股份数后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

转增股本，不分红股。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

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

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即0.3159105元/股=262,856,179.84÷832,058,923。

3、因此，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0.3159105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2024年权益分派实施时

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账户股数后的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20元

（含税）。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分红股。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

股、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行权、股权激励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分配总额。

2、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2024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832,

058,923股扣除公司回购账户10,633,361股，即以821,425,5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3.200000元（含税）；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分红股。（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2.8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6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2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实施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23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08*****598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 01*****844 丁鸿敏

4 01*****592 陆利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参考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

额=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的总股本-公司已回购股份）×分配比例， 即（832,

058,923-10,633,361）×（3.2÷10）=262,856,179.84元。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

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

格计算时， 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262,856,179.84÷832,058,923=0.3159105元/股。

因此，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

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0.3159105元/股）。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588号

咨询联系人：沈煜燕

咨询电话：0572-8405635

邮箱：syy@dhwooden.com

八、备查文件

1、结算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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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 15:00-16:00在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网 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的形式

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江林先生、独立董事徐笑波先生、

财务总监王学明先生及董事会秘书汤鸿雁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

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公司本期盈利水平如何？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54亿元，同比增长12.74%，归母扣非净利润0.53亿元，同比下

降48.89%，主要原因系一季度跨境电商业务扩张带动收入稳健增长，同时公司持续推进自主品牌建设，

在市场推广、渠道拓展等方面投入加大所致。

问题2：公司2025年提升业绩的措施有哪些？

1、多措并举扩宽销售渠道，实现有利润的增长。坚持制造业务基本盘不动摇，持续推行主动营销，开

拓非美市场和国内市场。

2、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关停并转、做优做强” 的发展方针，一方

面及时止损，提高管理效率；另一方面集中优势资源，做优做强。 1）处置低效率、低关联度资产，优化资

产配置，提升周转率。 2）有节奏有规划地将公司资源投入到战略布局的业务，实现资源优化。

3、强化研发能力赋能创新。 加快数智化、智能化绿色驱动，着力提升产品力，持续开发用户满意、市

场畅销、效益优良的卓越产品、爆款产品，提高品牌竞争力。

4、精益求精提升制造效率。1）实施严格的质量管理，降低生产损耗。2）促进数字技术与生产深度融

合，赋能生产体系升级，最终实现制造效率朝着更高水平发展。

问题3：公司计划开发NonPVC产品，基于现有的研发能力和市场经验，在开发过程中，公司认为自

身在技术融合和市场对接方面具备哪些优势？

公司基于PVC成熟的单双三层挤出技术，以及三层共挤发泡石塑技术、数码打印等技术，在和客户

充分沟通下，NonPVC产品已在有序开发中。

问题4：管理层如何平衡投资者回报与公司长期经营的关系？

公司2024年度拟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2元（含税）的分红方案，合计派息超1亿元（含税），占

当年归母净利润的38.06%。 未来，公司将稳健经营实现正现金流的利润稳定增长，从而实现稳健的持续

分红。

问题5：2024年公司四大费用变化情况如何，2025年公司有哪些降本增效举措？

1、2024年度公司销售费用同比增长15.38%，主要系销售业务费及推广费增加所致，财务费用同比

增长58.54%，主要系融资利息增加所致，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变动不大。另外得益于2024年度公司营业

规模增长，公司2024年度销管研财四大费用占销售额比重同比下降2.99个百分点。

2、公司后续将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加强精益化管理、建立战略供应商合作关系，集中采购降低成本

等措施提升整体毛利率。

问题6：请问公司如何进行现金流管理？

公司通过多方面举措进行现金流管理：2024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同比增长112.62%至9.51亿元，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销售回款效率提升以及通过票据支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同比

改善66.46%，主要系减少固定资产支出及对外投资；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同比下降292.27%，主要系偿

还借款及支付股利所致。同时，公司通过越南、瑞士等海外子公司本地化生产稳定收入来源，以平衡扩张

投入与现金流稳健性。

问题7：2025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和应收账款情况如何，公司有哪些举措提高应收账款周转

率？

公司一季度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净额-5,463.84万元，同比下降134.51%，主要系支付今年一季度到

期的票据；一季度末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4.6%，变动不大，在应收账款管理方面，公司始终与客户保持良

好的沟通，且密切与中信保等机构合作，加强信用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应收账款的安全及时回收。

问题8：你们行业本期整体业绩怎么样？ 你们跟其他公司比如何？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国办公椅出口额同比增长6.25%， 沙发出口额同比增长1.02%。

2024年1-12月，我国家具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72.4亿元，同比下降0.1%。 公司2024年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34.59%，其中软体销售收入增长10.83%，综合家居及其它销售收入增长331.11%，均大幅

高于行业增速，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问题9：行业以后的发展前景怎样？

行业发展：

办公家具：全球办公家具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根据IMARC数据，2024年全球办公家具市场规模为

661亿美元。 预计到2032年，全球办公家具市场规模将增至约993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5.30%。

软体家具：根据Csil数据，截至2024年，全球软体家具的消费市场高达800亿美元，约占整个家具市

场的15%。 亚太地区和北美是软体家具的主要市场，合计占全球市场的近70%。

线上销售：根据Statista数据，2024年全球电商渠道零售额为4.12万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约10%。

2024年美国电商销售额达到约1.2万亿美元。 根据DigitalCommerce360对美国商务部数据的分析，

2024年美国电商渗透率达到22.7%。

行业格局：

自2018年贸易摩擦及全球卫生事件以来，规模型有资金持续支持的企业，在海外进行产能布局，保

持高水准的产品合格率和准时交付率，持续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因此拥有成熟海外产能的龙头企

业竞争优势进一步显现，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龙头企业份额持续提高。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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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26日(星期一)至0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hdnylon.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10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并于

2025年4月15日披露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

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6月3日上午09:00-10: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出席人员：董事长郑期中先生、独立董事王玉萍女士、财务总监刘劲松先生、董事

会秘书张益惠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具体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至0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zq@hdnylo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合规部

电话：0579-85261479

邮箱：zq@hdnylo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

与。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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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先进有色金属材料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

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 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 （星期四） 至05月28日 （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

通过公司邮箱dongmi@shareat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

月29日（星期四） 15:00-17:00参加2024年度科创板先进有色金属材料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 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裁：吴何洪先生

董事、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刘国柱先生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袁艾先生

独立董事：叶秀进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9日 （星期四） 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星期四） 至0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ongmi@shareate.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袁艾、魏瑞瑶

电话：0512-62851663

邮箱：dongmi@shareat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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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30.68%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31.0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91310000630245184Q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增持

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城建（集团）

有限公司

96,462.4888 30.68 97,638.4888 31.05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 他 ：____

（请注明）

2025/05/19-2025

/05/20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 机

构借款 □

股 东 借 款

□

其 他 ：____

（请注明）

合计 96,462.4888 30.68 97,638.4888 31.05 -- -- --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

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后续将

按照增持股份计划，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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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孚能科技” ）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于2025年5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及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以及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赣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6984663896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谢勇

注册资本：122210.3885万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8日

住所：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北侧彩蝶路西侧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模块系统、电池模块管理系统、充电系统等电动车储能及管理系统的研发、

生产、销售；马达、驱动器、大功率POWER� IC、电力电子元器件等驱动马达及控制模块的研发、生产、销

售；电动车传动系统、电动空调系统、电动转向系统、电动刹车系统、发电系统、电力转换系统等电动车辅

助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其他锂电池产品和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解

液、隔膜纸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废旧锂电池的回收和再利用的研发、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